
湖滨区教体局
关于开展 2022 年度全区民办教育机构办学情

况检查工作的通知

各民办幼儿园、民办学校（教育机构）：

为进一步加强对民办幼儿园、学校（教育机构）的管理与

指导，认真总结办学经验，规范办学行为，不断提高教育教学

质量，促进我区民办教育持续健康发展，根据上级文件精神，

现就 2022 年全区民办幼儿园、学校（教育机构）办学情况年度

检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检查范围

凡经湖滨区教体局审批设立的各级各类民办幼儿园、学校

和民办教育机构均为本次年度检查对象。

二、检查内容

（一）是否认真贯彻党和国家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

学方向和教育公益性原则。建立健全党团组织，配备有辅导员、

班主任为成员的党务干部队伍和思想政治工作队伍。

（二）是否经常进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注意加

强对师生的服务、管理和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依法维护师生合



法权益，有健全的维护幼儿园安全稳定的工作机制和预案。

（三）是否按照办学许可证核定的幼儿园、学校名称、办

学地点、办学类型、办学层次组织招生工作，开展教育教学活

动。幼儿园是否全面贯彻落实《幼儿园工作规程》按要求配备

区角，开展区域活动。

(四)是否按照规定要求定期开展传统性游戏活动。

（五）是否有明确的教育培养目标、规范的专业设置、教

学计划、教材使用和学籍管理等制度。

（六）是否严格按照国家规定标准充实和完善办学条件。

土地面积、校舍建筑面积、校舍功能（教室、试验室、图书馆、

行政用房、活动场地）、图书藏书、仪器设备等与办学的层次、

规模相适应。

（七）是否注重强化师资队伍建设并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

聘请的教师有无教师资格证，教师队伍的数量、年龄、职称等

指标是否与办学的层次、规模相适应。有无与教职工签订合同，

教职工的工资、福利待遇，教师的社会保险、医疗保险、住房

补贴办理，教师的档案管理、职称评定情况符合国家政策。

（八）是否按照国家规定和教育行政部门核定的学校名称、

办学地点、办学类型、办学层次组织招生宣传。是否按规定的

程序办理招生广告(简章)，无乱发广告(简章)进行虚假招生宣

传等违规招生行为。



（九）是否依法建立财务、会计制度和资产管理制度，设

置相应的财务机构和配备专兼职财会人员，并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设置会计账簿；会计人员是否具备会计资格。

（十）是否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管理使用幼儿园、学校

资产，制作财务会计报告，委托会计事务所进行年度审计，并

公布审计结果。是否有其他组织和个人非法侵占幼儿园资产的

现象。

（十一）是否按照国家、省、市规定的收费要求项目和标

准进行收费，收取的各项费用是否按规定公示。学生退学要求

退费是否按规定执行。

（十二）是否在消防、食品卫生、校舍和校园管理等方面

存在安全隐患，是否制定相应的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周边环

境安全综合治理情况如何。

（十三）是否定期开展师德师风活动，并建立了师德师风

考核机制，是否存在体罚和变相罚学生造成恶劣影响。

（十四）是否建立信访矛盾排查长效机制。

（十五）是否定期组织教职工参加政治学习和国家法律法

规学习。

（十六）是否按规定要求开展省、市级示级园联盟、共同

体结对活动，效果显著。

（十七)培训机构是否存在“超纲教学”“提前教学”“强化



应试”等不良行为。

三、实施步骤

民办幼儿园、学校（教育机构）的年度检查工作分为幼儿

园、学校自查、区教体局统一组织检查。

（一）单位自查。自发文之日起至 2023 年 2 月 8日前为各

民办幼儿园、学校（教育机构）自查阶段。各民办幼儿园、学

校（教育机构）根据年检内容逐项对照，自查评估，整理各种

证件、证书及相关资料，写出自查整改报告，做好检查的各项

准备工作。

（二）实地检查。2023 年 2月（具体检查时间，另行通知）

为区督查组采取实地察看、听取汇报、走访座谈、查阅资料等

形式对本辖区内民办幼儿园、学校（教育机构）进行逐校检查，

对办学指导思想、办学条件、管理水平、教学质量和办学行为

等逐校做出评价。

四、实施办法

（一）通过年度检查评估，对模范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

办学规范，各项规章制度健全，办学条件与办学层次、规模相

适应，社会反应良好的民办幼儿园和民办教育机构，评估合格。

（二）对办学不够规范，办学条件和办学水平较差的民办

幼儿园或民办教育机构，责令其停止招生，限期整改（整改时

间为 1 年），整改后通过验收的准予继续办学。



（三）对办学指导思想不端正、乱发广告、乱招生、财务

管理制度不健全、内部管理混乱以及存在其它违纪行为的幼儿

园、学校和教育机构视其性质和情节，依法给予责令停止招生、

限期整顿、吊销办学许可证等处罚。

五、有关要求

各民办教育机构要根据通知要求，结合本单位实际，采取

有力措施，认真做好此项工作。2023 年 2 月 9日前请各单位将

年检自查报告和《2022 年湖滨区民办学校（教育机构）办学情

况统计表》，以电子文档的形式上报 hbqmbjybgs@163.com 邮箱。

附件：2022年湖滨区民办学校（教育机构）办学情况统计表

湖滨区教育体育局

2023 年 1月 3日



附 件：

2022 年湖滨区民办幼儿园（教育机构）办学情况统计表

编号 名称 举办者 校长
联系电话

（手机）
办学类型 在校生数 教职工数

占地面积

（平方米）

建筑面积

（平方米）

校舍是否

自建

校产总额

（万元）
审批时间

办学

许可证号

民办非企业法

人许可证号

年检

结果
备注




